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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屋事務委員會  
 

2019 年 3 月 4 日舉行的會議  
 

立法會秘書處  
就使用香港房屋委員會的非住宅物業擬備的  

最新背景資料簡介  
 
 
目的  
 
  本文件提供有關使用香港房屋委員會 ("房委會 ")的非住
宅物業的背景資料，並綜述議員就此課題的相關事宜表達的意

見和關注事項。  
 
 
背景  
 
2.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房委會的主要工作是為有住屋需要的

低收入家庭提供可以負擔的租住房屋，並透過推出資助出售單

位協助中低收入家庭自置居所。房委會並會按情況為居民提供

其他非住宅設施，包括零售、福利及停車場設施等。  
 
規劃和使用非住宅物業  
 
3.  房委會在規劃新的公共屋邨時，會根據政府的相關政策

及規劃要求，制訂屋邨的零售及泊車位設施，並會諮詢相關政

府部門及機構，例如區議會。經考慮社區的意見後，相關政府

部門會協調有關屋邨及社區內的康樂、教育及福利等設施的供

應。  
 
4.  據政府當局所述，由於現存的公共屋邨地方有限，房委

會在確保居民有足夠公共空間以供流通及休憩的前提下，會盡

量平衡居民對不同設施的需求，在可行的情況下考慮增設非住

宅設施，為居民提供各類社區、教育、福利及零售設施。截至

2018 年 4 月底，房委會約有 174.6 萬平方米的非住宅設施，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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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約 49%為福利設施、約 13%為零售設施，其餘 38%則為其他
用途 1，房委會轄下還有 152 個停車場，合共提供約 3 萬個泊車
位。 2 
 
福利設施處所的租賃安排  
 
5.  關於公共屋邨內由政府出資興建的福利設施處所，社會

福利署或相關的政府部門 /政策局會挑選合適的非政府機構承

租，以營辦所規劃的服務。作為名義上的業主，房委會會與獲

提名的非政府機構訂立租約，以每年 1 元的象徵式租金 (如適
用，另加管理及維修費用 3)出租有關處所。 

 

6.  房委會轄下的空置非住宅物業 (例如儲物室或空格 )或會
改作福利用途，以回應地區需要。可供租予非政府機構作福利

用途的空置非住宅物業的名單已上載至房委會/房屋署網站，公

開讓非政府機構提出申請。在接獲申請後，房委會會諮詢包括

社會福利署在內的相關政府部門/政策局，並按照相關政府部門

/政策局的推薦，安排以優惠租金 4將福利設施處所租予為居民

提供福利或社區服務的合資格非政府機構 5。  
 
 
議員的意見及關注事項 

 
7.  議員曾在立法會及其轄下委員會的會議上，就使用房委

會的非住宅物業的相關事宜表達意見。房屋事務委員會在

2018 年 7 月 10 日的會議上討論此課題。議員提出的主要意見及
關注事項，綜述於下文各段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包括輕工業用途單位、政府辦公室、互助委員會辦事處、居民團體辦事

處、服務承辦商辦事處、屋邨辦事處、儲物室、電訊發射站、廣告箱等。 
 
2 截至 2018 年 4 月底，房委會轄下約有 23 萬 5 千平方米的零售設施。這
些零售設施的整體空置率約為 1.6%。至於房委會轄下的停車場設施，整
體租用率約為 96%(立法會 CB(1)1220/17-18(03)號文件 )。  

 
3 收費為每平方米每月 41 元，由 2018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，並會按年檢討 (立
法會 CB(1)1220/17-18(03)號文件 )。  

 
4 優惠租金為每平方米每月 55 元 (不包括差餉及地租 (如有的話 ))。房委會
商業樓宇小組委員會每 3 年檢討一次優惠租金。下個檢討日期為 2019 年
4 月 1 日 (立法會 CB(1)1220/17-18(03)號文件 )。  

 
5 這些非政府機構包括根據《稅務條例》 (第 112 章 )第 88 條獲豁免的慈善
或非牟利機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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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用屋邨非住宅物業 

 
8.  議員認為公共屋邨非住宅物業的規劃限制可能會局限

這些物業的用途，並詢問房委會會否與相關政府部門探討採用

較靈活的方式，以利便在該等物業提供社區或社會福利設施。  
 
9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就位於設有地契的地段的屋邨而言，房

委會在規劃該等屋邨將提供的非住宅設施時，必須顧及土地用

途和樓面面積的限制。至於政府根據歸屬令歸屬予房委會的地

段上的屋邨，房委會在規劃非住宅物業的用途時，則有較大彈

性。對於屋邨內涉及其他業主的非住宅物業，政府當局現正研

究可否更彈性地使用這類非住宅物業。  
 
出租分層工廠大廈的單位  
 
10.  議員詢問，房委會轄下 6 座分層工廠大廈 6的出租單位

的租戶，有否妥善使用該等單位，以及有何措施確保該等單位

用作進行工業活動，而非只作貯物用途。  
 
11.  政府當局表示，房屋署已設立定期巡查的機制，確保其

轄下工廠大廈的出租單位得到妥善使用。該 6 座分層工廠大廈
的租用率超過 99%。由於面積細小，出租單位主要由小型工業
活動或輕工業佔用。由於單位以市價租出，租戶應沒有太大誘

因只將單位作貯物用途。  
 

停車場設施的供應  
 
12.  部分議員關注泊車位數目有限，未能滿足數目龐大的公

屋住戶的需求。他們認為政府當局/房委會應考慮將公屋屋邨泊

車位與居民的現有比例提高。  
 
13.  政府當局表示，在決定為其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提供泊車

位時，房委會一般會參考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的要求，並

徵詢運輸署及相關區議會的意見。鑒於現時泊車位的需求殷

切，房委會會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，考慮在其公營房屋項目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 包括分別位於葵涌、長沙灣、屯門、沙田及九龍灣的晉昇工廠大廈、葵
安工廠大廈、宏昌工廠大廈、開泰工廠大廈、穗輝工廠大廈及業安工廠

大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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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泊車位。至於現有公屋屋邨，房委會會致力劃設額外的泊車

位，惟須視乎技術可行性和地區人士的意見。  
 
將空置非住宅物業改作其他用途  
 
14.  一些議員認為，公共屋邨的部分非住宅單位長期空置，

並詢問房委會有否方法解決這問題。政府當局解釋，因應個別

個案的實際情況，例如居民需要的改變、社區的發展等，公營

房屋發展項目下的非住宅物業的使用情況亦會有所改變。部分

非政府機構或會因為各種原因遷出，房委會會向社會福利署查

詢，以了解該署會否預留有關單位及提名非政府機構以提供其

他合適的福利服務。若社會福利署認為不需要預留該等單位提

供其他福利服務，房委會會將單位資料上載到房委會網頁，邀

請其他有興趣的非政府機構申請以提供服務，房委會亦會定期

向社會福利署提供有關名單。  
 
15.  鑒於房委會轄下零售設施的整體空置率約為 1.6%，議
員詢問房委會會如何善用空置的零售設施。政府當局表示，空

置的零售設施主要位於一些較舊的屋邨，而房委會一直探討可

否將其改作社會福利或其他用途。  
 
 
最新發展 

 
16.  政府當局將會在 2019 年 3 月 4 日的會議上，向事務委
員會簡介使用房委會轄下公共屋邨非住宅物業的事宜。  
 
 
相關文件 

 
17. 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19 年 2 月 27 日  

 
 



附錄  
 

香港房屋委員會非住宅物業的使用情況  
 

相關文件一覽表  
 

立法會 /

委員會 

會議日期 文件 

立法會  2017 年 11 月 15 日  關於出租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工廠大廈
的單位作文化、藝術及體育用途的立法

會質詢  
 

公屋及居

屋商場、

街市及停

車場事宜

小組委員

會  
 

2018 年 3 月 26 日  政府當局就新建公營房屋的商業及社會
福利設施規劃提供的文件  
(立法會 CB(4)800/17-18(01)號文件 ) 

立法會  2018 年 7 月 4 日  關於改變資助置業計劃屋邨單位的用途
的立法會質詢  
 

房屋事務

委員會  
2018 年 7 月 10 日  政府當局就香港房屋委員會非住宅物業

的 使 用 情 況 提 供 的 文 件 ( 立 法 會
CB(1)1220/17-18(03)號文件 ) 
 
會議紀要  
(立法會CB(1)578/18-19號文件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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